房屋租赁合同

甲方（出租人）青冈县公路客运站有限公司

乙方（承租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电    话：
鉴于甲、乙双方就房屋租赁使用事宜达成一致，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合约：

1、 甲方将位于 青冈县中和镇购物中心楼1-3层北3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屋租赁给乙方，租期为  年，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；租赁期间如乙方不能履行合同约定的时间，不予退还剩余租金及押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房屋租金及押金

1、租金每年人民币        元，在每年租赁日期前一周一次性交齐，预期未交，客运站有权收回房屋并终止合同，不退回房屋押金；

2、缴纳房屋押金 2000  元。

3、 费用的缴纳方式

1、 第一年租金由乙方交到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；

2、 押金及以后年度的租金由乙方直接交到客运站指定的对公账户。

4、 租赁房屋的有关水费、电费、物业费、取暖费（集中供暖除外）、网费等均由乙方负责；房屋租赁期满不得拖欠以上各项费用，如有拖欠在押金中扣除，不足部分由乙方一次性补齐。

五、如乙方需装潢必须与甲方协商并经甲方认可，施工中不得破坏房屋结构（指承重梁及承重柱体）及原设施。具体装潢方案、事项双方应另行签订装潢协议书。

租赁期满后，除可移动的设施外，其它装潢乙方不得拆除损坏，无偿归甲方所有。

六、乙方租赁期间不得私自转租，如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转租、转包等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予返回押金。乙方在租赁期间，如中途停止使用，未到期要求退房者，甲方不在退给余下的房屋租赁费。

七、乙方在租赁期间内是房屋的管理者，如遇乙方发生有关民事、刑事纠纷，均由乙方负责。严禁乙方从事违法、犯罪活动；在租赁期间内因乙方管理不当，造成房屋破损、用电事故、发生火灾、人身伤害等突发事故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八、在租赁期内房屋的一切设施、设备都需悉心爱护，妥善使用与维护，如有损坏乙方按价赔偿。

九、租赁期结束后，乙方将房屋恢复原样交还甲方，经甲方检查合格后，三日内将房屋押金无息退还乙方。

十、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各项条款，如发生违约，由违约方承担责任。

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一、因国家政策而导致房屋不能继续出租的或遇拆迁等不可抗拒的因素，本合同无条件终止；乙方负责将房屋恢复原样后，甲方退回房屋剩余租金和押金。
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及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（公章）：

乙 方 签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